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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15萬元以上未達150萬元工程採購」標準作業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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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.01.11

註1：由總務處補助經費工程案件，須於檢附「教學單位各項經費補助申請表」及「校區環境改善及房舍整修專項經費
          補助申請表」
    2.依據教育部111年12月28日臺教秘(二)字第1110127534號函調整修正。


